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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令規章遵循事項作業管理辦法 

 

 

第一條 制定目的： 

強化守法意識，維護企業形象，以降低經營風險與責任。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公司各單位執行業務時所涉及相關的法規。  

 

第三條 作業程序：  

一、 由各單位推派法務專責人員，針對各單位相關的法律條文異動，

定期向法務單位通報更新，並由法務單位負責法令遵循事項的規

劃、管理及執行。 

二、 責法令遵循事項之單位工作內容如下：  

1.建立溝通：各部門指派窗口做為該單位的法令遵循專責人員， 

以建立與法務及智財單位間的法令傳達、諮詢與通

報系統(即時通報異常違規及受罰事項)。 

2.確認規章：適時配合法規更新，並定期傳達法令異動，各單位

配合適時更新相關內部規章。  

3.法規訓練：由法務單位提供案例分享及實施法令宣導，每年至

少一次對新進人員及在職員工舉辦法規教育訓練。  

4.法遵評估：訂定法令遵循的評估內容，督導各單位定期辦理法

令規章遵循評估。  

       三、 內部稽核單位應將對法令遵循事項之執行情形，列為每年年度稽

核計畫之稽核項目。  

 

第四條 法令遵循之權責  

       一、 法令遵循單位應建立法令遵循風險警訊之獨立通報、評估及處理

因應機制。  

       二、 法令遵循單位為掌握全公司法令遵循風險情形，得向各單位要求

提供相關資訊。  

       三、 法令遵循單位應定期及不定期評估主要人事業務、營業活動、商

品及服務、 授信或業務專案、是否有違反法令之虞及重大勞資爭

議、客訴等潛在法令遵循風險，並建立與其他第二道防線之橫向

溝通聯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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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合約或協議  

公司內部經理人或單位主管不得以任何名義私下與員工或關係人另行簽

訂合約或協議，若經查明經理人或部門主管有與員工私下簽立合約或協

議用以規避勞基法或證劵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範，則依員工獎懲管理辦

法予以降職、降薪或解職處理，若因此造成公司損害，則經理人或單位

主管應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落實法令遵循效能報告及監督  

一、 管理階層及各單位主管之考核，應納入法令遵循部門對其法令遵

循執行程度之評估意見。  

二、 法務綜理法令遵循事務，至少每年一次向總經理報告法令遵循事

項，提出法令遵循風險管理之弱點事項及督導改善計畫及時程。  

 

第七條 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如下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營運 

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三、 對各單位法令遵循專責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練。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八條 法令遵循之稽核作業，每年至少須辦理一次，查核項目如下 

一、薪工循環-是否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及與勞工相關

之法令。    

二、研發循環-是否有違反營業秘密法、專利及著作權等相關法令定。 

三、稅務管理作業-是否符合營業稅法、稅捐稽徵法、所得稅法等定。  

四、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背書保證作業、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及取得或

處分資產作業-是否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公告及申報。 

五、財務報表編制作業-是否依商業會計法、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相關法令辦理。 

六、內部人股權異動-是否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申報。 

七、股務作業-股務單位及代理機構是否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公告及申

報。  

八、個人資料保護-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是否符合

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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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控制重點  

       一、 各單位是否有指派法令遵循專責人員。  

       二、 各單位的法令遵循專責人員異動時，是否即時知會法務單位。 

       三、 企業內部法規遵循專區是否依法令異動進行公告即時更新。  

       四、 法務單位是否每年舉辦法規訓練。  

       五、 法務單位是否定期辦理法令遵循評估。  

       六、 稽核單位每年定期查核法令規章遵循事項。  

 

第十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本辦法經

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